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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哪些合伙企业需要私募基金备案？针对合伙企业如何备案？哪些合伙企业必须备案、哪些无须备案？合伙企业不备案是否就不能从事投资业务？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本文结合实际操作经验，就上述问题进行系统解答。

1.如果合伙企业的GP是已经向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成功的私募基金管理人，那么该合伙企业就必须备案。

不是所有的合伙企业都可以让已经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公司作为GP，因为按照基金业协会的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有专业化经营的要求，其必须从事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业务，因此，以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GP的合伙企业，本质上的主营业务应该是投资。主营业务非投资的合伙企业不宜以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GP，否则违背了专业化经营的要求；以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GP的合伙企业，本质上也就是私募基金，故而也就需要向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
2.合伙企业不是一定要备案之后才能进行投资业务。

普通的合伙企业如**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可以在不备案的情况下从事投资业务，但是需要注意两点：**，该合伙企业的资金是自有资金，不涉及到募集，如果涉及到募集而又没有备案则有非法集资的嫌疑；第二，该合伙企业投资的项目**是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因为按照证监会的规定，拟IPO项目的股东是合伙企业的，必须要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所以如果该合伙企业投资的项目未来拟申报IPO，按照证监会的要求，该合伙企业就必须要被清理，否则就会成为IPO的实质障碍，但是对于该合伙企业而言，好不容易投资了一个拟IPO的项目，肯定不愿意被清理，因此可能就会陷入两难。
3.进行证券投资的有限合伙企业，必须备案。

因为对于进行证券投资的有限合伙，因为需要在中国结算开立证券账户，开户申请材料中必须提交中基协的备案证明。

4.对投资于主板上市、参与并购重组或者新三板或是拟通过主板和新三板退出的合伙企业，必须要备案。
其一是证监会有明确的要求，其二是这类合伙企业必须要开立证券账户，因此必须备案。

5.普通的合伙企业和持股平台不需要备案，但是关于资金来源一般都是自有资金，不宜涉及到对外募集，否则可能触犯非法集资的相关规定。
一、有限合伙企业的界定和备案

有限合伙企业，是指由至少一名普通合伙人（简称GP）和至少一名有限合伙人（简称LP）组成的合伙企业，其中GP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LP则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在私募基金行业，有限合伙企业是一种*主要的组织形式被广泛运用。

有限合伙基金备案，是指作为私募基金的有限合伙企业按照中国基金业协会的规定提供一系列材料，在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申请备案的过程。中基协于2014年1月17日发布《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证监会于2014年8月21日正式发布《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105号）：私募投资基金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非公开募集资金，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的设立的公司或合伙企业，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其登记备案、资金募集和投资运作适用本办法。

综上，私募基金的核心特征涉及到如下关键要素：综合上述两条规定，1、“非公开募集资金”；2、以投资活动为目的”；3、“基金管理人管理”；4、“公司或合伙企业”。

因此，判断一个有限合伙究竟是否属于私募基金，需要进行综合认定。而主要判断依据，就是上述是四个特征。但是在实践中，基于上述四个标准，由于依然存在一定模糊性，遇到一些特定情形仍是难以区分。因此，我们需要探讨在各种具体情形下：哪些合伙企业应当备案，哪些可以不备案？
二、怎样的合伙企业需要备案

1.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担任GP的有限合伙企业需要作为私募基金进行备案

在已登记私募管理人担任有限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情况下，由于中基协对私募基金管理人“专业化经营”之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仅能从事“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同类业务，故该有限合伙企业仅能从事投资业务。所以，如果一个有限合伙是已在中基协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起设立的，该合伙企业解释为非私募基金的难度较大。综上，从实际操作和合规监管的角度来看，对于已登记私募管理人担任GP的有限合伙企业，建议一律作为私募基金进行备案。
2.进行证券投资的有限合伙企业，必须要进行备案

对于进行证券投资的有限合伙，因为需要在中国结算开立证券账户，开户申请材料中必须提交中基协的备案证明。因此，进行证券投资的有限合伙企业需要在中基协办理私募基金的产品备案。

3.投资的项目位于主板、参与并购重组或者新三板或是投资项目的退出时通过主板和新三板退出的有限



合伙企业，需要备案

2015年3月6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与发行监管工作相关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问题的解答》，发行监管工作中，对中介机构核查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的具体要求作了明确规定。

2015年3月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与并购重组行政许可审核相关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问题与解答》，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对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审核要求做了明确要求。

2015年3月20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发布《关于加强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管理的监督问答函》，要求私募投资基金及其管理人参与新三板业务须在中基协完成登记、备案手续。

因此，如果有限合伙企业拟参与上述三类业务的，在这类业务的审核当中，中介机构一般会对有限合伙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是否需要办理登记备案发表明确意见。如果该有限合伙企业没有备案，一般都会被中介机构轰出去让先备案了再来。因此为了减少审核的不确定性。
因此，参与上述业务的有限合伙企业需要备案。
三、怎样的合伙企业无需备案
1.普通的工商有限合伙企业

如果有限合伙不是以投资为目的，而是从事实业经营的，那么，很显然此类有限合伙不符合私募基金的基本定义，无须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2.以股权激励形式存在的持股平台

如果投资人是为了实现间接持股，才通过有限合股进行股权投资的，故也不属于私募基金。但是这种情形有时会比较难以界定。

对于股东中存在有限合伙，而又想要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当这个有限合伙是员工股权激励平台或者高管持股平台的，也无须进行私募备案，但可能存在一定的操作难度。
3.不存在资金募集行为

如果是共同通过有限合伙设立公司对外经营，此时因为不存在资金募集的行为，该有限合伙也不应当被认定为私募基金。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为了减少有限合伙被认定为私募基金的可能性：首先可以在名称字样上，避免使用基金、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字样；转而使用实业投资等字样；
另外在营业范围上，不要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之类的业务范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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